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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相关事项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上市公司”或“公

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3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作为对山西山能发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能发电”）披露的《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核查意见的财务顾问，对贵部下发的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

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问题 1：根据董事会决议，你公司独立董事朱乾宇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议案投弃权票的理由为山能发电的信息披露不够，建议公司聘请第三方

审计公司对山西山能发电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及其是否符合股票发

行认购条件等进行审计，并出具详细的可行性报告。公告显示，山西能源总公

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于 2016 年 11 月被法院冻结其持有的山能发电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山能发电资产总额为 11.3 亿元、负债总额为 7.06 亿元，资产负

债率为 62.53%。公开信息显示，山西能源总公司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1）请你公司结合山西能源总公司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事项的具

体内容及进展情况、其所持山能发电股权被冻结事项、山西能源总公司及山能

发电近三年财务状况等说明其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第六条规定情形，是否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相关条件及相关判断依据，本次收

购具体资金来源，收购方是否具备履约能力，是否存在债务风险。请独立财务



 2 

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失信及股权冻结情况 

1、山西能源总公司失信情况 

山西能源总公司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涉及的相关案件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金额（元） 案号 执行法院 

执行依据文

号 

立案日

期 
备注 

1 

山东龙

海煤炭

配送有

限公司 

本金 217.6

万及损失赔

偿金 

（2019）鲁

0681 执恢

254 号 

龙口市人

民法院 

（2011）龙龙

商初字第 17

号 

2019-05

-06 

该案系吕梁

分公司于

2010-2011 年

因煤炭贸易

原因产生 

2 

山东龙

海煤炭

配送有

限公司 

本金 217.6

万及损失赔

偿金 

（2018）晋

0106 执恢

602 号 

太原市迎

泽区人民

法院 

（2011）龙龙

商初字第 17

号 

2018-10

-24 

与 1 为同一

事项，申请人

同时在太原

申请执行 

3 

山东鲁

南煤炭

市场交

易有限

公司 

318.975741

万 

（2018）晋

0106 执 714

号 

太原市迎

泽区人民

法院 

（2017）晋

0106 民初

3201 号 

2018-04

-09 

案件系灵石

分公司于

2017 年因煤

炭贸易原因

产生 

4 

开滦集

团国际

物流有

限责任

公司 

793.703789

万及利息 

（2018）冀

0302 执恢 74

号 

秦皇岛市

海港区人

民法院 

（2015）海民

初字第 0311

号 

2018-08

-30 

案件系太原

分公司于

2012 年因煤

炭贸易原因

产生 

5 

内蒙古

能源发

电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燃料分

公司 

988.854566

万及利息 

（2016）内

0104 执 789

号 

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

人民法院 

（2016）内

0104 民初

223 号 

2016-10

-09 

案件系大同

经销处于

2012 年因煤

炭贸易原因

产生 

6 

浦发行

深圳分

行 

3500 万 

（2017）粤

0304 执 4696

号 

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

法院 

（2015）深中

法商终字第

2723 号 

2017-03

-13 

案件系榆次

分公司为他

人承担一般

担保导致差

额退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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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湖北然

翔商贸

有限公

司 

本金

147.2734 万

及利息 

2014 年迎商

执字第 25 号 

太原市迎

泽区人民

法院 

（2013）迎商

初字第 226

号 

2014-05

-27 

案件系灵石

分公司于

2012 年因煤

炭贸易原因

产生 

8 

中船工

业成套

物流有

限公司 

1160 万及利

息 

（2016）沪

0110 执

02058 号 

上海市杨

浦区人民

法院 

（2015）杨民

二（商）重字

第 5 号 

2016-05

-24 

案件系灵石

分公司于

2012 年因煤

炭贸易原因

产生 

9 

青岛太

阳海进

出口有

限公司 

135 万及利

息 

（2014）南执

字第 12427

号 

青岛市市

南区人民

法院 

（2013）南商

初字第

20731 号 

2014-11

-03 

案件系榆次

分公司于

2012 年因煤

炭贸易原因

产生 

10 柯保国 30 万 

（2014）鄂武

穴诉执初字

第 00429 号 

武穴市人

民法院 

（2012）鄂武

穴民初字第

00630 号判

决书 

2014-07

-25 

案件系吕梁

分公司于

2011 年因煤

炭贸易原因

产生 

11 

江苏中

敏能源

有限公

司 

665.92551

万及违约金 

（2013）高执

字第 00704

号 

南京市高

淳区人民

法院 

2012 高商初

字第 351 号

民事判决书 

2013-09

-23 

案件系大同

经销处于

2012 年因煤

炭贸易原因

产生 

 

2、持有山能发电股权被冻结情况 

山西能源总公司与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

人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要求被执行人山西能源总公司支付人民币 1,400 万

元及利息，2016 年 11 月 28 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出具（2016）沪 0110 执

2058 号执行裁定书，山西能源总公司持有的山能发电股权因此被司法冻结。上

述案件为山西能源总公司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案件之一。 

3、失信情况说明 

山西能源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为 1988 年成立的山西省大型二类

国有企业。成立 30 多年以来，由于业务经营需要，下设的分公司较多，经营业

务多为煤炭、有色金属、建材、化工产品等贸易往来。随着山西省煤炭体制改革

调整，造成煤炭行业整体萧条，在行业宏观调控的普遍影响下，部分分公司的贸

易合同纠纷开始显现，目前造成总公司失信情形的案由多数为下属分公司的贸易

合同纠纷，债权人主要为央企和省属国企。由于发生时间久，合作细节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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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问题突出，而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因此总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 

对此，总公司积极面对现状，多方沟通努力解决纠纷，并经董事会共同研究

决定，拟新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分公司的不良资产剥离，运用资本市场工具逐

步消化解决，以消除总公司因诉讼造成的不良影响。2020年 10月以来，总公司

成立行动小组清理整顿目前总公司负债情况。现已与多个债权人达成协议，通过

债转股、直接偿还等方式将原有 19个失信案件降至目前 11个。 

目前，造成总公司的失信及山能发电股权冻结的分公司将尽快解决上述债务

问题。同时，总公司已出具承诺，如总公司相关分公司未解决上述债务问题，则

总公司承诺将在山能发电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正式文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前履行分公司需履行的上述案件所涉及的清

偿义务。 

（二）山西能源总公司及山能发电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山能发电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2,955.81 65,422.37 6,821.07 

负债总额 70,627.33 36,020.80 2,240.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328.49 29,401.57 4,580.73 

资产负债率 62.53% 55.06% 32.84%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78,916.35 63,676.10 42,796.46 

利润总额 3,443.28 3,766.54 1,636.38 

净利润 3,434.69 3,764.04 1,630.33 

净资产收益率 8.11% 12.80% 35.59% 

山西能源总公司为 1988 年成立的山西省大型二类国有企业，成立之初定位

为全省范围内的焦炭、生铁、铁合金、工业硅等重要能源化工原料等产品的经营。

借助成立初期煤炭等能源行业的兴盛，山西能源总公司积累起相当规模的资产。

但后期随着省内煤炭体制改革造成的传统能源行业的萧条，山西能源总公司也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纷纷向新能源行业转型发展。目前随着煤炭行业的回暖，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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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总公司形成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齐头并进的产业格局。资产包括：主焦煤煤

矿、焦化厂、洗煤厂、油库等传统资源资产；清洁能源发电、城市充电基础设施、

新能源汽车、配售电业务等清洁能源资产；还涉及新零售项目、文旅康养项目和

农业项目。山西能源总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45.25

亿元、40.34 亿元、47.33 亿元。 

（三）是否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相关条件说明 

根据山能发电、山西能源总公司提供的资料文件，山西能源总公司失信案件

所涉及的金额合计小于山西能源总公司净资产的 5%，对山西能源总公司的影响

总体可控，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山西能源总公司

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存在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债务的情况。

山西能源总公司已对失信案件所涉及债务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手段，如山西能源总

公司相关分公司未解决上述债务问题，山西能源总公司承诺将在山能发电通过非

公开发行方式认购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正式文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

所前履行分公司需履行的上述案件所涉及的清偿义务。 

另外，山能发电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存在数额较大的到

期未清偿债务的情况，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相关条件。 

（四）本次收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山能发电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山能发电提

供了如下两块资产用于证明其收购能力： 

1、山能发电持有北京东二环房产合计 4062.32m
2，评估值 6.54 亿元，山能

发电拟出售上述资产或以上述资产进行融资。 

2、山能发电下属企业有权以北京亦庄地块作为担保进行银行贷款融资，北

京亦庄地块评估值 5.93 亿元。 

上述两块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12.47 亿元，超过山能发电本次认购恒泰艾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需的资金。因此，山能发电具备本次收购的履约能力。 

（五）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山能发电、山西能源总公司提供的资料文件并经核查，山西能源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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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案件所涉及的金额合计小于山西能源总公司净资产的 5%，对山西能源总公

司的影响总体可控，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山西能源总公

司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存在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债务的情况。

另外，经核查，山能发电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相关条件，具备本次收购的履约能

力。山西能源总公司已对失信案件所涉及债务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手段，如山西能

源总公司相关分公司未解决上述债务问题，山西能源总公司承诺将在山能发电通

过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正式文件报送深圳证券

交易所前履行分公司需履行的上述案件所涉及的清偿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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